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汇添富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恢复相关业务

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７８ ４７００７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业务具体指取消本基金对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

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申请金额高于

５００

万元（不含

５００

万元）的限制，以及对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

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入）申请金额合计高于

５００

万元（不含

５００

万元）的限制。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本基金《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关于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江苏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季季

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代码：

１６４７０２

）将增加江苏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江苏银行办理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的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江

苏银行的规定。

２

、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江苏银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６０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ｂｃｈｉｎａ．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兴业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参与电子渠道

申购和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兴业银行为代销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兴

业银行办理本公司下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同时相关基金参与兴业银行开展的

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以下同）申购和定投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１６４７０２

二、转换业务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销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转换

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３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的，

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定投业务提示

１

、投资者在兴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３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费率优惠提示

１

、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

２

、投资者通过兴业银行电子渠道开通基金定投，定投申购费率统一优惠至

０．６％

；通过兴业银行柜面渠

道开通基金定投，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３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五、其他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兴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兴业银行的规定。

２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目前处于发行期，待其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后即参加本次费率优惠活

动。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金《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兴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交通银行

电子渠道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交通银行开展的电子渠道（包括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以下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汇添富保本混合

４７００１８

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

４７００２８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５８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１６４７０１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４７００６８

汇添富信用债债券（

Ａ

类）

４７００８８

汇添富逆向投资股票

４７００９８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交通银行电子渠道申

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优惠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８

折优惠，优惠后的实际申购费率

不得低于

０．６％

。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

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３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各基金

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交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2-20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上海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送达。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其中，独立董事谢获宝、陈劲、郭建

南、吴征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森马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多品牌发展战略的规划，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

"

上海森马投资有限公司

"

，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

亿元，首期出资人民币

1

亿元，并委派邱坚强先生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

上海森马投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对外投资。投资范围主要为服饰行业，针对服饰行业中不同细分市场

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采取参股、控股、合资等多种形式开展投资及合作。

公司名称与经营范围以该公司注册登记机构最终核定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增持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ＣＥＯ

（首席执行官）李东

生先生的通知，李东生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根据李

东生先生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先生。

２

、增持目的与计划：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３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 本次变动 本次增持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４７３

，

９２４

，

１００ ５．５９％ １

，

９８０

，

２００ ０．０２％ ４７５

，

９０４

，

３００ ５．６１％

本次增持股份的成交均价：

２．０２

元

／

股

４

、李东生先生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和

６

月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０９０

，

５００

股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５

月

１７

日、

６

月

２１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股东增持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已累计增持本公司股票

１６

，

０７０

，

７００

股，约占总股本的

０．１９％

。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2012-026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控股子公司金安国纪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

国纪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889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的

2012-004

号《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珠海国纪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889

万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通

过合理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12

年

6

月

25

日，珠海国纪已在规定期限内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五

家公司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在本公司该次股东大会上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

份直至异议股东请求权实施日的股东（以下简称“异议股东”）有权请求本公司收购其股份。对于有效申报的

双汇发展异议股份，双汇发展将按照

５０．９４

元

／

股向异议股东支付现金。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已经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８６

号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将通过手工申报方

式向异议股东提供申报收购请求权的服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要提示：

１

、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为

５０．９４

元

／

股，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东将以

５０．９４

元

／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

对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

６１．９０

元

／

股，比行使现金选择权价格高

２１．５２％

。 若投资者

行使现金选择权，对投资者来说将可能导致亏损。 敬请异议股东注意风险。

２

、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申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收购

请求权申报期间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申报期结束后，本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手工申报收购请求权行权股份的划拨手续。

３

、 本次收购请求权的派发、 行权采用权利形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南》等相关规

定，我公司现金选择权所含权利的

Ｄｅｌｔａ

值的绝对值低于

５％

，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算规则适用手工方式。我

公司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算均通过手工方式完成。

４

、本次收购请求权将以异议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异议股东在本次收购请求权

实施股权登记日至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进行转托管等可能

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托管交易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异议股东无法行权，因此

特别建议异议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５

、异议股东为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五家公司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

日收市时的本公司股东。 非异议股东的申报无效。

６

、异议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异议股份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异议股东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

的股票将过户给本公司并最终予以注销。

７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收购请

求权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详情， 应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等相关文件，或向本公司咨询。

一、收购请求权申报基本情况

１

、异议股东

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五家公司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

登记日的股东，该等异议股东同时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 非异议

股东的申报无效。

２

、收购请求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８

简称：双汇

ＳＨＰ１

３

、收购请求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标的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４

、收购请求权的派发方式

免费派发。

５

、收购请求权的上市安排

不上市交易。

６

、收购请求权的派发比例

异议股东所持每

１

股符合条件的异议股份将获派

１

份收购请求权。

７

、收购请求权的行权比例

收购请求权的行权比例为

１

：

１

，即异议股东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本公司出售

１

股双汇发展股份。

８

、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

双汇发展以

５０．９４

元

／

股作为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 该价格为双汇发展以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计算的双汇发展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９

、收购请求权的派发

本次收购请求权已由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向异议股东派发。

１０

、收购请求权数量的确定

（

１

） 异议股东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吸收合并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份总数为

９

，

５２４

，

９３１

股，本次收购请求权权利派发总数以上述反对票股份总数为限。

（

２

） 异议股东有权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下述两者最低值：（

ｉ

） 有效反对票所代表的股份

数；（

ｉｉ

） 自本公司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议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本次收购请

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市时异议股东持有双汇发展股份的最低值。但对于

１

） 双汇发展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被锁定的双汇发展股份，

２

） 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

冻结的双汇发展股份，

３

） 向双汇发展承诺放弃收购请求权的股东持有的股份，

４

） 已被异议股东所售出的

异议股份，以及

５

） 其他依法不得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持有或接受持有上述股份的股东无权就

上述股份主张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

３

）异议股东申报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申报股份数量上限；已申报行使异议股东

回购请求权的双汇发展股份于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期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被司法强制扣划

的，则该部分异议股份的申报视为无效申报；如异议股东在双汇发展股东大会正式表决时投出反对票并持

续保留至异议股东收购请求实施日期间将其所持的异议股份部分或全部卖出，则对所卖出异议股份的异议

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为无效申报。

１１

、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１２

、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届满后，未申报行权的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二、收购请求权行权方式

１

、行权确认

（

１

） 现金选择权手工申报期间，拟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应当填写并签署《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

确认书》（格式见附件）。

（

２

） 拟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将上述确认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复印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的持股凭证；个人股

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复印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在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传真、

邮寄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邮寄方式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时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下午

４

：

３０

）

内。 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申报。

２

、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

１

） 异议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收购请求权。

（

２

） 在发出《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书》前，异议股东应当确认其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帐户中拥有

的收购请求权权利数量，且其证券帐户中有足额的双汇发展股份。在异议股份被冻结或质押的情况下，如异

议股东拟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 如果异议股东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使

收购请求权的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双汇发展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

该异议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双汇发展股份数量；如果异议股东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

使收购请求权的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

申报的收购请求权数量。

（

３

） 除司法冻结以外，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

利限制；若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收购请求权自司法冻

结发生时起无效。

３

、行权期间本公司股票交易处理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４

、行权后的收购请求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异议股东行权成功后，将相应计减异议股东证券帐户中相应数量的收购请求权权利和双汇发展股份。

在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将合格申报的收购请求权所涉及的股份划拨过户至本公司名下后

３

个工作日内，

本公司将按照每一份收购请求权

５０．９４

元的价格向相关异议股东所指定的个人账户账号支付现金并同时由

本公司代扣股票划拨过户所产生的相应税费。

５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满后，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三、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本公司向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本公司的异议股东提供收购请求权。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

＂

豫股批字［

１９９８

］

２０

号

＂

文批准，由河南省漯河市

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双汇集团

＂

）独家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

元。双汇发展承担购买异议股东持有的双汇发展股份的义务。有效行使收

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所持相关股份将过户给双汇发展，并将获得由双汇发展支付的相应行权价款。

四、费用

异议股东通过手工方式申报预受收购请求权或撤回预受收购请求权申报所产生任何费用自行承担。本

公司根据行权股份划拨申请的股份数量，向异议股东代收取行权股票过户费。

五、收购请求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收购请求权实施方案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期间本公司股票不停牌，刊登收购请求权提示

性公告，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下午

４

：

３０

。

本公司将在收购请求权申报完成后，尽快公告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果。

六、关于异议股东相关权利的说明

虽然本公司就本次吸收合并为异议股东提供了收购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将强制异议股东必须接受本公

告中的行权价格并转让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以选择按本公告中的价格将异议股份转让给双汇发展，或者

选择在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转让给其他投资者，或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梁永振

联系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１

号双汇大厦

邮政编码：

４６２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５

）

２６７６５３０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

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书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声明：本人

／

本公司是在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双汇发展”）收购请求权行权申报委

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委托双汇发展申报收购请求权行权。

本人

／

本公司

＿＿＿＿ ＿＿＿

（身份证 号

／

营 业 执照号码 ：

＿＿＿＿＿＿＿＿ ＿＿＿

＿

，深市证券账户号码：

＿＿＿＿＿＿＿＿ ＿＿

，通讯地址：

＿ ＿＿＿＿＿＿＿＿＿＿＿

）系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在双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吸收合并事宜中，本人作为对吸收合并方案持

有异议的股东获得了合计

＿＿＿ ＿

份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权利代码：

＿＿ ＿＿＿

， 权利名称：

＿＿

＿＿＿

），截止行权前仍持有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

根据贵公司

＿＿＿＿

年

＿＿＿＿

月

＿＿＿＿

日发布的

＿＿＿＿＿＿＿＿＿

公告，本人申请行使托管在托管单元（托管单元名称

＿＿＿ ＿＿＿＿

，托管单元代码

＿＿＿＿ ＿

）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权利代码：

＿＿＿＿＿＿＿

，权利名称：

＿＿＿＿＿＿＿＿

）

＿＿＿＿

份。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申请人名称（签字

／

盖章）：

＿＿＿＿＿＿＿＿＿＿

手印：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公告编号：

2012-4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

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2-41

）；

6

月

19

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46

）。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多媒体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6

日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

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5

：

00

时至

2012

年

6

月

26

日下午

15

：

00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崔云江。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重庆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

人（其中

2

人同时代表部分内资股和外资股股东参加现场投票），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399,684,4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6%

。

（二）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335,819,86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62.11%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2,242,938,3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59.64%

；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84

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92,881,54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2.47%

。

（三）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3,864,5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B

股股份总数的

7.08%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3,864,5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7.08%

；通过网络投票的

B

股股东共

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

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同意票

243,646,74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2%

；反对票

61,

220,244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8%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A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240,031,42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

；反对票

970,96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3,615,32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

；反对票

60,249,27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大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2

）表决结果：通过。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4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上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兵装财务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2-2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

股东大会决议

⒊

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748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2012-15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东方证券分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公司收到参股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款

1430

万元，该投资收益将计入公司

2012

年二季度。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近期，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下称“东昌金属”）与汉能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汉能集团”）签署了《锗产品供应合同》，由东昌金属向汉能集团供应共计

３７５

吨二

氧化锗产品，供货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为保证正常生产、按时供货，东昌金属拟对外采购部分原料进

行生产。鉴于目前流动资金不足，东昌金属拟向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作流动资金，公司同意东昌金属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

年。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下称

“东昌金属”）申请，为满足其流动资金需求，东昌金属拟向银行贷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作生产流动资金。 公司拟同

意东昌金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东昌金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

之内，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东川区铜都镇姑海村

３

、法定代表人：朱知国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５

、注册资本：贰仟贰佰万元正

６

、实收资本：贰仟贰佰万元正

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８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企业在办理了环保、安全生产的许可证后，可开展锗产品

生产销售；矿产品购销；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项目除外）（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９

、东昌金属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０９９．９８ ６

，

０７２．２１

负债总额（万元）

２

，

９４０．１５ ２

，

８０２．３９

净资产（万元）

３

，

１５９．８３ ３

，

２６９．８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１

，

２１４．５３ ７

，

６８１．２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１３．７９ ５６８．７５

净利润（万元）

－１０９．９９ ５６８．６０

１０

、目前，东昌金属银行信用等级为

５

级。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昌金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将于近期签署上述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近期，公司及其东昌金属与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汉能集团”）签署了《锗产

品供应合同》，由东昌金属向汉能集团供应共计

３７５

吨二氧化锗产品，供货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为保

证正常生产、按时供货，东昌金属拟对外采购部分原料进行生产。鉴于目前流动资金不足，东昌金属拟向银行

贷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作流动资金， 公司同意东昌金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

８

，

０００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

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末净资产的

５．９１％

。

本次担保系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六、备查文件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０

证券简称：丰东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７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７．８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一、公司已发行股份情况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５７

号文核准，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

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公司总股

本由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６

，

８００

万股。

３

、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

，

０９５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１７％

，上

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承诺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发起人股东日本国东方工程株式会社、江苏高

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日本国东方工程株式会社、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追加承诺：所持公司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

６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若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将上缴公司。

２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公司总股

本由

１３

，

４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２６

，

８００

万股。 同时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万股）

限售期

１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６

，

１２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４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合计

７

，

４５４

３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

４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对其不存在违

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７

，

４５４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８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２

家。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备注

１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６

，

１２０ ６

，

１２０

２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４ １

，

３３４

合计

７

，

４５４ ７

，

４５４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限售的股份

７

，

４５４

万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

丰东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做的股份锁定及追加延长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之规定；丰东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丰东股份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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